
 

 

证券代码：605166          证券简称：聚合顺          公告编号：2023-081 

转债代码：111003          转债简称：聚合转债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山东聚合顺鲁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聚合顺鲁化”），属于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杭州聚合顺特种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特种材料”），属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本次为聚合顺鲁化、特种

材料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分别为人民币 1 亿元、1.45 亿元。截至

2023 年 11 月 30 日，公司已实际为聚合顺鲁化、特种材料提供的担保余额分别为

人民币 5.7 亿元、3.8 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被担保对象特种材料资产负债率超过 70%，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4月 6 日和 2023年 4月 27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

会议及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预计 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

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所属 3 家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 15 亿元，其

中为聚合顺鲁化、特种材料提供的担保分别不超过 8亿元、5.5亿元。内容详见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预计 2023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 

（二）本次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3年 11月，公司为子公司担保情况如下： 

为满足聚合顺鲁化、特种材料日常经营需求，公司提供担保合计 2.45 亿元的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无反担保。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额度

（万元） 

债权人 

（授信银行） 

杭州聚合顺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聚合顺鲁化新

材料有限公司 
10,0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 

杭州聚合顺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聚合顺特种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14,50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

山支行 

（三）担保到期情况 

2023年 09月至 11月，公司为子公司担保到期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额度

（万元） 

债权人 

（授信银行） 

杭州聚合顺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聚合顺鲁化新

材料有限公司 
10,000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 

杭州聚合顺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聚合顺特种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14,500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

山支行 

杭州聚合顺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聚合顺鲁化新

材料有限公司 
5,300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

行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聚合顺鲁化 

1、公司名称：山东聚合顺鲁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山东省枣庄市滕州市木石镇鲁南高科技化工园区 

3、法定代表人：傅昌宝 



 

 

4、注册资本：40,000 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合成材料销售；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进出口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

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6、与公司关系：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股 51%，兖矿鲁南化工有限公司

持股 35%，温州君丰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14%。 

7、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上述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目前尚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

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被担保人：特种材料 

1、公司名称：杭州聚合顺特种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钱塘新区临江工业园区纬十路 389 号 

3、法定代表人：傅昌宝 

4、注册资本：5,100 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技术开发、生产：尼龙 6 新材料，销售：原材料（己内酰胺）

及本公司生产的产品，货物或技术的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与公司关系：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7、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科目 2023 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1,200,055,262.52 769,856,044.39 

负债总额 770,327,105.15 373,222,485.72 

净资产 429,728,157.37 396,633,558.67 

 2023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18,791,914.58 165,137,922.11 

净利润 33,094,598.70 -2,850,772.70 



 

 

单位：元 

上述被担保人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目前尚无影响被担保人偿债

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的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保证人：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担保额度：10,000 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情况：无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

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用。因利息、逾期利息、

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诉讼费、保全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等

实现债权的费用、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的双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的一切费

用增加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汇

率变化而实际超出债权最高本金限额的部分,保证人也自愿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主合同约定债

务分笔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签署的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保证人：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支行 

科目 2023 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2022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总资产 1,191,527,307.68 988,095,608.53 

负债总额 1,097,584,291.13 894,734,821.35 

净资产 93,943,016.55 93,360,787.18 

 2023年 1-9月（未经审计） 2022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44,323,028.80 3,769,759,204.14 

净利润 582,229.37 37,755,585.19 



 

 

担保额度：14,50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反担保情况：无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北京银行（及按主合同约定取得债权人地位的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其他分支机构）的全部债权，包括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币种人民

币金额大写壹亿肆仟伍佰万元整）以及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评估/鉴定/拍卖等处

置费用、律师费用、调查取证费用、差旅费及其他合理费用）等其他款项，合计最

高债权额为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壹亿肆仟伍佰万元整。因主合同或其任何部分被解

除、被撤销或终止而依法产生的北京银行的债权也包括在上述担保范围中。 

保证期间：主合同下被担保债务的履行期届满（含约定期限届满以及依照约定

或法律法规的规定提前到期，下同）之日起三年。如果被担保债务应当分期履行，

则北京银行既有权在每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该债务履

行保证责任，也有权在主合同项下该期之后任何一期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内要求保证人就担保范围内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并有权在因该期债务逾期而

依照主合同约定或法律法规的规定而宣布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内要求保证人就宣

布提前到期的全部债务履行保证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系满足聚合顺鲁化、特种材料（资产负债率超过 70%）日常经营需求

所进行的担保，被担保方信用状况良好，自主偿付能力充足，且为公司的子公司，

公司对聚合顺鲁化、特种材料的经营管理、财务等方面具有控制权，整体风险可控。

通过本次担保，有利于保障子公司正常运营的资金需求，提升其经济效益，符合公

司整体发展战略，不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3年 11 月 30 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合计 9.5亿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0.10%，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子公司。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杭州聚合顺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4 日 


